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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任」的釋義不同，導致其獲行政機關准參選後又被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的荒繆情形，徒增

改選社會成本與地方政情不穩情事，內政部應儘速就其法律爭議會同相關單位統一解釋，

避免再次發生類此上開情形。 

（十九）本院許委員忠信，針對近日「綠色和平」組織檢驗出多款名牌

服飾含有 NPE 與塑化劑等對人體有害物質，但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尚未將兩者列為紡織品檢驗項目，顯未盡為國人健康安全把

關之責，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日全球知名國際服飾品牌被檢出含有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芳香胺與塑化劑。NPE

是一種環境荷爾蒙，長期暴露會導致人體雌性化，減少精子製造、影響生殖能力等。若童

裝中含有 NPE，小朋友咬衣服可能會吃進去，此外，也可能透過食物鏈進入人體；至於芳

香胺，過去用於衣服染料，透過皮膚吸收恐致膀胱癌；而塑化劑主要使用在塑膠產品，可

以增加塑膠產品的柔軟性，其亦是環境荷爾蒙具有雌激素作用，會造成內分泌失調，可能

影響男性生殖系統發育及女性化，女性則容易發生子宮內膜息肉，甚至導致子宮內膜癌等

疾病，或導致月經及更年期提早報到。大多時尚品牌服裝在製造過程中，若使用 NPE 和塑

化劑，對民眾健康與環境造成傷害。該等人工化學物質進入污水處理廠或環境中，會分解

成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積性且會干擾內分泌系統的壬基酚（NP），故政府對於服飾中含有

該等化學物質的含量應嚴格管制，以確保國人之身體健康安全。 

二、惟我國標準檢驗局尚未將 NPE、塑化劑等對人體有害物質列為紡織品檢驗項目，未如歐盟

環保標章規定其含量不能超過一千 ppm。故政府應針對此議題進行檢討，且我國現僅家庭

清潔劑禁用 NP，工業未禁用，因此名牌衣飾被檢出雖不違法，但基於下一代健康著想，政

府應對產業訂出 NPE 限量，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以及維護國人健康，是以本席針對此點對於

現行檢驗規定之不足提出質詢。 

（二十）本院徐委員欣瑩，有鑑於近年來核四爭議甚囂塵上，即便台灣

電力公司不斷保證核四廠之安全無虞，卻始終無法平息媒體與

社會各界的輿論和反對。爰要求行政院，邀請社會各界專業人

士，以公正第三方之立場，檢視核四廠的安全程度，並提出詳

盡之書面報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與論與各大媒體之報導，核四廠所用之導線管沒有美國 IEEE 防輻射認證標準，且管線


